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４１２ ６１２ ８１２ ０１２ ２１２ ５５３

末“四”位数：

３３７６ ５３７６ ７３７６ ９３７６ １３７６ １３６３ ３８６３ ６３６３

８８６３

末“五”位数：

２７８５９ ４７８５９ ６７８５９ ８７８５９ ０７８５９ ３２９２９

５７９２９ ８２９２９ ０７９２９

末“六”位数：

７４９６４０ ９４９６４０ １４９６４０ ３４９６４０ ５４９６４０

末“七”位数：

００７８３１４ ３１４１７６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０

名，董事蔡云晔女士因公出差在外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董晔代为出席并参与表决。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举

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邓颖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举

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邓冠彪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董事长邓颖忠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刘欲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总经理刘欲武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张海军先生、岳勇先生、邹以斌

先生及姜直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董事长邓颖忠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张海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张海军先生的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７

邮箱：

ｄｓｈ＠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联系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总经理刘欲武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董晔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选举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认可，并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以上聘任高管人员简历见附件。

七、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举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以下人员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董事会

下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邓颖忠先生、邓冠彪先生、刘欲武先生、姚本棠先生。

提名委员会：姚本棠先生、陈敬云女士、岳勇先生。

审计委员会：阮永平先生、王宗军先生、董晔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宗军先生、阮永平先生、刘欲武先生。

八、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举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现场选举，同意以下人员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颖忠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敬云女士。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阮永平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宗军先生。

九、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聘任李佑全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见附件）

十、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注

销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洁柔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中山市中顺洁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洁柔”）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２０２

室，经营范围为木浆、纸类制品（不含印刷）的批发、进出口

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中山洁柔资产总计

１００４．６７

万元， 负债总计

－０．１８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０４．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实现净利润

４．９９

万元。

由于中山洁柔营业收入、净利润占比较低，未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做出贡献，所以注销中山洁柔并不会

对本公司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十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

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广州市忠顺贸易有

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监事会发表意见：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

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专项意见：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与关联方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内容详见公司登载

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关联董事邓颖忠、邓冠杰、邓冠彪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分公司、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分公司、 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发生总额约为

７００

万元

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发生

总额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

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监事会发表意见：同意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发生总

额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专项意见：同意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佛山市

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发生总额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

关联董事邓颖忠、邓冠彪、邓冠杰回避了表决。

十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向子（孙）公司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子公司、孙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的担保。 同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邓冠彪先生在不超过

９．３８

亿元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子公司、孙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

况适时调整为上述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向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担保的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八、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公司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刘欲武，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历任岳阳泰格林纸集团技术员、培训处

干部；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历任恒安集团质管部经理，集团部门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山东省东平

中顺明兴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担任维达纸业有限公司北方区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刘欲武先生现任公司总经理、董事。

刘欲武先生通过常德益嘉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９８３５％

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欲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岳勇，男，

１９６６

年出生，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职于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公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担任

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兼任中

国生活用纸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彭州市政协常委。 岳勇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

岳勇先生通过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８１７９％

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岳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张海军，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焦作煤业集团从事财务工作；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曾先后在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财务、审计工作；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份担任中山市中顺

纸业制造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海军先生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张海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海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董晔，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专，助理会计师，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副总

监，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董晔先生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董晔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董晔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佑全 男，

１９７９

年出生，大学本科，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在四川通达电器有限公司从事销售、会计工作，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０６

年在中山市互恒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在中山市中顺纸业

制造有限公司任财务主管，

２００９

年至今，历任公司财务经理、华南区财务总监。

李佑全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佑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邹以斌，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学专科。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先后在成都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任销售

总经理，在公司任华南区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在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邹以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５０００

股（在二级市场购买），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邓氏家族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邹以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姜直成，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助理经济师，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就职于常德市百货大楼企业管理

科；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历任恒安集团湖北公司鄂州办、孝感办、荆州办主任及总部海外销售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山东省东平中顺明兴纸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担任维达纸业（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浙江中顺纸业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担任成都天

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湖北中顺鸿昌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

姜直成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姜直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李红先生主持。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选举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红先生为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

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与佛山市顺

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分公司、 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

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分公

司、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广州市忠顺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忠顺”）继续作为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商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销商，同意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以下简称“佛山德松”）

２０１２

年继续作为公司及分公司、

子公司包装物的供应商。

预计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顺商贸与广州忠顺所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与佛山德松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将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

业务构成公司日常经营的关联交易。

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两个议案时，关联董事邓颖忠、邓冠彪、邓冠杰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合同签订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佛山德松

７００ ２２０．０５

不超过

５％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广州忠顺

８

，

４００ ６

，

３５８

，

５４

不超过

５％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法人代表：黄少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商品信息咨询。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路侨苑一街

７

、

１１

号

６０９

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广州忠顺总资产为

１９

，

９１４

，

６４９．１３

元；净资产为

３

，

４０５

，

２７３．７９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５７

，

０５７

，

０２４．５９

元；净利润为

５１３

，

６４５．０９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德松印刷厂

法人代表：莫德松

企业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塑料薄膜、胶袋、包装绳（不

含废旧塑料加工利用）。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茶树西路

５

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佛山德松总资产为：

１６８．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３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３０８．４７

万

元；净利润为

５．６４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忠顺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颖忠互为亲属关系；佛山德松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邓颖忠互为亲属关系。 上述情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３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一向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存在导致公司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

４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与关联方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

１

）向关联方（广州忠顺）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２

）向关联方（佛山德松）采购包装物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销售：中顺商贸向关联方广州忠顺销售产品时，具体产品名称、规格、价格等由订单确定，定价方式

为根据市场价格制订公司产品统一经销价格，结算及付款方式按公司的统一结算制度执行。

关联采购：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佛山德松采购货物时，具体产品名称、规格、要求等由订货通

知单确定，价格按双方确认的含税价格表执行，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结算时凭发票结算，付款方式为月结

６０

天。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顺商贸拟与广州忠顺签订的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中预计合同总金额约为

８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拟与佛山德松共同签订《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框架

协议》中预计合同总金额约为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将在该二项关联交易事项履行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

易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后，分别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协议约

定：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中顺商贸向广州忠顺销售公司产品，主要是广州忠顺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销售业绩突出，应收账款

回收及时，从未出现过坏帐，销售信用较好，因此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将会

持续。

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向佛山德松采购货物，主要是佛山德松产品质量保证，供货及时，能较好满足公

司生产需要。 因此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这种关联交易将会持续。

２．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定价

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

行，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３．

因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比例不会超过同类业务的

５％

，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姚本棠先生、王宗军先生、阮永平先生、陈敬云女士经认真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是公司与关联方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制订的，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有关部门

规定，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行为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计划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４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向子（孙）公司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洁柔”）、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天”）为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中顺”，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股份，又通过全资孙公

司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份，公司实际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浙江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中顺”， 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５％

股份，又通过全资孙公司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份，

公司实际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湖北中顺鸿昌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顺”，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０％

股份，又通过全资孙公司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份，公司实际拥有其

９５％

的股东权益）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国际”） 是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中顺洁柔（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柔香港”）是中顺国际之全资子公司。

因公司对为上述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度银行授信担保将陆续到期，为保障子公司、孙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公司拟继续为上述子公司、孙公司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额折合

人民币不超过

９．３８

亿元，期限为一年，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子公司、孙公司需本公司担保的明细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备注

江门中顺洁柔纸业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会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洁柔香港及中顺

国际的资产负债

率超过

７０％

，

美元折人民币汇

率按

６．３５

计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５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８

，

０００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会支行

１６

，

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羊城支行

３

，

０００

成都天天纸业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彭州支行

２

，

０００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浙江中顺纸业有限公司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２１０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湖北中顺鸿昌纸业有限

公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中顺洁柔（香港）有限公

司

中顺国际纸业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１

，

５００

恒生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５００

花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６００

大新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ＵＳＤ ３００

合计

９３

，

７４８．５０

以上担保计划是子公司、孙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仍需子公司、孙公司

与相关银行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该等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

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得到解决， 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邓冠彪先生在不超过

９．３８

亿元总担

保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子公司、孙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为上述公司实际担保金额，并签署相

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

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江门洁柔

２００９．８．６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衙前村勒冲

围、大冲口围（

３＃

深加工车间）

１５

，

０００

生产高档生活用纸

江门中顺

２００４．２．１３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银洲

湖纸业基地能源开发区

ＵＳＤ１

，

５３０

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

成都天天

１９９８．１．２０

四川省彭州市升平乡双峰村

３

社

１０

，

０００

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

浙江中顺

２００６．９．５

嘉兴港区乍浦经济开发区纬三路

２２２

号

６

，

５００

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

湖北中顺

２００４．９．６

湖北省孝感市

１０７

国道八一大桥

旁

ＨＫＤ ５

，

０００

生产中高档生活用纸

洁柔香港

２００９．１２．１

ＦＬＡＴ／ＲＭ ２６０６ ２６／Ｆ Ｃ．Ｃ． Ｗ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０２－３０８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ＨＫＤ １

中顺国际

２００６．６．２

ＦＬＡＴ／ＲＭ ２６０６ ２６／Ｆ Ｃ．Ｃ． Ｗ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０２－３０８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ＨＫＤ １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

）

江门洁柔

３２

，

８１３．６３ ２６

，

９６３．１２ １

，

４３０．４４ －３２．５０ １００

江门中顺

５５

，

８０３．４４ ２６

，

８３８．１９ ５５

，

７０５．５６ ４

，

８６２．２８ １００

成都天天

２７

，

９３３．５７ １３

，

０２５．３６ ３９

，

９９９．５１ ２

，

７８０．３１ １００

浙江中顺

１９

，

７３５．９９ ８

，

６４４．１４ １８

，

７３８．２３ １

，

１０５．８１ １００

湖北中顺

１５

，

８７２．８３ ６

，

４６９．５５ １４

，

６３０．３２ ２７９．３５ ９５

中顺国际

１１

，

６５９．９８ ２７０．５７ ９

，

９９５．３ １３１．６ １００

洁柔香港

９６７６．３０ －７７．９１ ８４８．４２ －７８．７９ １００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孙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子公司、孙

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具

有绝对控制权，且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为日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公司对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担保）余额为零，公司实际已对子公司、孙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为

４６

，

８２８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３．４５％

，公

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六、其他

本次担保公告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０１２

年度

公司拟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亿元）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

２．００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１．６０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１．００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０．５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支行

０．８０

６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羊城支行

０．５０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城支行

１．００

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孙文支行

１．００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１．００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０．３０

１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０．５０

１２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０．５０

１３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０．５０

合计

１１．２０

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资金业务、贸易融

资、项目贷款等。

以上融资计划是公司与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最终融资金额仍需与相关银行进一步协商后

确定，相关融资事项以正式签署的融资协议为准。 为确保公司融资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的有关事

项及时得到解决，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邓冠彪先生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总融资额度的前提下，可根据

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在各银行的实际融资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 由此

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为支持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商贸”）及中顺商贸之全资子公司孝感市中顺洁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感商

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商贸”）的业务发展，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

中顺商贸增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中顺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孝感商贸增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中顺

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商贸进行增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中顺商贸增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中顺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孝感商贸增资人

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中顺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商贸进行增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于对全资子（孙）公司进行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对象情况

（一）受资方基本情况

受资方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中顺商贸

１９９８．１１．２４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２

，

５００

销售生活用纸

孝感商贸

２００７．０７．１７

湖北省孝感市

１０７

国道八

一桥旁

３００

销售生活用纸

北京商贸

２００７．０８．０９

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条

６

号

２０

幢

２００

销售生活用纸

（二）受资方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

人民币

受资方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顺商贸

２９

，

０２５．７４ ２

，

９６８．７８ １００

，

１９５．００ ２３３．４３

孝感商贸

３

，

８８０．２２ －２

，

１０２．２０ ７

，

０１２．１８ －９９２．５５

北京商贸

１

，

９５２．９７ －１

，

７３７．５５ ３

，

１４０．６５ －７５８．３８

三、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中顺商贸进行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公司对中顺商贸增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中顺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孝感商贸增资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中顺商贸向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商贸进行增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增资完成后，中顺商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中顺商贸

１００％

股权；孝感

商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３

，

３００

万元，中顺商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北京商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

元，中顺商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进行增资，增强子公司的资金实力，提升业务发展能力从而快速拓展市场，保障公司

持续快速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公司将监督子公司

本次增资资金的使用情况，合理控制风险投资，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星期五）在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１０

：

００

开始，为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制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３

、审议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担保的议案》；

以上全部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本公司不接

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７

联系人：张海军

通讯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１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它事宜，另行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授权委托书及参会回执。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

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及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山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忠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２

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８

亿元担保的

议案》

（填表说明：请在 “同意”、“反对”、“弃权”中填“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

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不选或多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３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附件

２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

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１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２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顺洁柔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商贸”），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山

市中顺商贸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

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０３

室（德胜区），经营范围为：销售纸用品、日用百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北京商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住所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七条

６

号

２０

幢，

经营范围变更为：销售纸用品、日用品、纸浆、浆板；货物进出口。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 8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028号文核

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168 万股，

即本次发行总量的 19.38%；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上海安科

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1年 12月 30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2011年 12 月 23 日刊

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www.ccstock.cn）上的《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2

月

29

日

上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加加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０８ ５８ ２５

末

“

３

”

位数

８４６ ０４６ ２４６ ４４６ ６４６ ４９４ ９９４

末

“

５

”

位数

０１１３６ ５１１３６ ０３２８３

末

“

６

”

位数

９１５７６６ ４１５７６６ ６９０９２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

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６４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加加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1－03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

公司

"

）在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广发银行

"

）办理

15

亿元人民币协议存款。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公司在广发银行办理协议存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广发银行办理协议存款，

关联董事万峰先生进行了回避。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抓住了当前协议存款利率提高的市场机会，有

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资压力，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在广发银行办理

15

亿元人民币协议存款，存期

61

个月。 本次协议存

款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年利率为

6.15%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广发银行为依法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

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等银行业务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批准的其他业务。本公

司持有广发银行

20%

的股权。

目前，因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万峰先生、副总裁刘家德先生担任广发银行董

事，广发银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协议存款按固定利率计算，年利率为

6.15%

，利率水平符合市场公允原

则和双方的业务需要。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抓住了当前协议存款利率提高的市场机会，有助于缓

解公司的投资压力，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五、审议程序

1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

事万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2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

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

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决议；

4

、公司与广发银行签订的协议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